关于推进“学习强国”学习平台APP
注册使用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组织：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推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中宣部及市委、区委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建设工作部署要求，现在全区党员中开展学习平台APP注册使用。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1.建立学习组织架构。学习组织架构是学习平台管理服务系统的骨架和基础，是对全区党员干部进行学习管理、开展学习服务的依托。教育系统由教工委牵头，推动教育系统各单位学习组织架构以及下一级党支部学习组织架构。各单位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元，动员广大党员注册上线，加入学习平台组织架构。
2.建立学习管理员队伍。学习管理员是依托学习组织架构建立的、对各单位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进行党组织集体学习和党员个体学习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专职工作人员。要以党组织关系为依托，在各级党支部都要设立1名学习管理员（必须为中共党员，在编人员，岗位相对固定，按涉密人员管理。管理员信息报送后若有变动需提前向上一级学习管理员报备）。上一级学习管理员指导下一级学习管理员工作。
请各单位确定1名学习管理员（原则上为宣传委员），及时传达工作任务、做好工作指导，于1月28日（周一）前将管理员基本信息（详见附件2）反馈至组干科邮箱zgk416@126.com。
同时请各单位学习管理员通过www.xuexi.cn网站首页扫描二维码，或者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学习强国”，进行APP安装。建立本支部（总支）学习管理组，步骤为：进入APP，点击“通讯录”图标—“创建学习组织”—输入学习管理组名称，学习组名称统一规范为支部（总支）名称+学习管理组。创建完毕后，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学习组织认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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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推进党员注册使用学习平台APP。在建立学习组织架构，确定学习管理员的基础上，各单位要在全体党员中加快推进学习平台APP的注册使用。以各党支部为基本单元，党支部学习管理员邀请各位党员在“学习强国”注册，并加入该支部学习组织。各支部邀请党员注册工作需于1月29日（星期二）前完成。
附件：1.“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有关情况介绍
2. 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学习管理员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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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有关情况介绍

党的十九大后，为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互联网，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遵照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宣部筹建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1.平台简介。该平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立足全体党员，面向社会，探索实现“有组织、有管理、有指导、有服务”的学习，着力满足互联网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多样化、智能化便捷化的学习需求，打造“集大成”创新型学习生态，努力引领学习革命。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开设PC端、手机APP等终端和内容系统、发稿系统、学习组织架构、学习管理系统，坚持“全党办、大家办”建设理念，通过“学习+管理”“内容+技术”，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题主线主业，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2.学习管理员职责。主要职责如下：
一是以党组织关系为依托，建立本级学习组织架构，动员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员注册上线，加入学习组织；邀请下级组织学习管理员，并指导建立下级学习组织架构；
二是对学习组织的组织信息和个人信息进行维护和管理，对组织内成员进行添加、删除和更改；
三是传达学习平台下发的学习任务、工作通知，指导学习组织和党员开展学习；
四是党员参加本单位开展的党课、党日活动、讲座等集体学习活动，由学习管理员为参与者赋分，计入个人积分；
五是通过学习管理后台系统向学习平台汇总工作信息。
3.学习平台APP安装使用说明
（1）通过www.xuexi.cn网站首页扫描二维码，或者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学习强国”，进行APP安装。
（2）经本级学习管理员邀请后，使用手机号激活登录APP。
注：学习平台APP实行逐级邀请注册制，需先由上一级学习管理员邀请本级学习管理员之后，再按照党组织架构逐一邀请党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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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朝阳区教育系统学习管理员基本信息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微信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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